北京市交通运输政务服务申请表
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
（道路客运班线（不含旅游客运班线）信息核定）
	申请人基本信息

	申请人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姓    名
	
	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
	经办人
	姓    名
	
	电话
	

	
	身份证号
	

	原班线基本情况

	起讫地及
起讫站点
	
	日发班次
	  （班）
	车辆数量
及要求
	

	途经路线
及停靠站点
	

	车辆号牌（营运、停运）
	
	客运班线
类型
	

	申请事项内容

	□车辆数量及要求调整   □日发班次下限调整   □客运班线类型调整 
□途经路线备案  □补充特殊情况签注   □补充讫地客运站   □补充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点

	调整及补充情况

	调整后车辆数量及要求
	车辆数量   辆，其中，大型客车（不超过）   辆，中型客车（不超过）    辆。

	调整后日发班次下限
	         （班）
	调整后客运班线类型
	

	途经路线备案
	常用路线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营里程：   公里

	
	备用路线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营里程：   公里

	特殊情况签注
	□线路公司  □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
	讫地客运站名称
	

	中途停靠地站点
	

	经营者声明
	我承诺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有效，若有虚假信息，自愿依法接受相关处理。


填表说明：
1.“原班线基本情况”请按照原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等内容准确填写
[bookmark: _GoBack]2.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班线，本表中“日发班次下限”调整为“日发班次”、“车辆数量及要求”中的“车辆数量”与原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一致；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下的客运班线，“日发班次下限” 换算公式为：现有班次数除现有运力数（例：原3班6车，换算为：3÷6=0.5，即：日发班次下限0.5班）
3.营运线路长度在800公里以下的客运班线，本表中“车辆数量及要求”中的“车辆数量”以原《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批准的数值作为上限值，下限值由企业自定，“大型客车”、“中型客车”适用于“大型客车（不超过）”、“中型客车（不超过）”情形且为数值，“大型客车（不超过）”、“中型客车（不超过）”两数值相加应等于“车辆数量”最大范围值
4.“中途停靠地客运站点”应先填写停靠地名称，再填写停靠地客运站名称，如：太原市（太原汽车总站）
5.“特殊情况签注”中若勾选“线路公司”，“中途停靠地站点“中站点自定，如：太原市（自定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（加盖公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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